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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1 年財務匯報局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）（｀＇（條例草案）＂）委員會

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會議的跟迤事項

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的電郵收悉。政府當局的回覆如下。

2 . 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（第 588 章）第 37H 條訂明，財務匯報局

（｀｀財匯局")須在憲報刊登指引，示明將如何在紀律程序中行使施

加罰款的權力，並考慮有關指引後，方可施加罰款。《條例草

案》委員會要求我們考慮法律顧問引述的《保險業條例》（第 41

章）第 83(3)條，新增財匯局制定上述施加罰款的指引時須諮詢相

關各方的規定。

3. 審視《保險業條例》有關條文後，我們注意到該條文只要求

保險業監管局（｀＇保監局")就其在紀律程序中向持牌保險中介人施

加罰款的指引諮詢金融管理專員。由於持牌保險中介人如果是在

《銀行業條例》（第 155 章）下指的認可機構，會同時受金融管理

局（｀＇金管局")監管，因此有需要訂明有關的諮詢規定，以確保保

監局及金管局就雙方共同規管對象的規管工作有所協調。其他金

融監管機制亦有類似的諮詢安排，包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第

571 章）及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（第 485 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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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就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而言，由於擬議修訂的第 37H 條所適

用的監管對象（即執業單位及會計師）並不同時受其他金融監管機

構規管，我們認為毋須就財務局制定在其紀律程序中施加罰款的

指引，加設諮詢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規定。即使如此，財匯局會

依照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規管制度的做法 ， 在制定有關指引的過
程中，與業界及持份者保持溝通並聽取意見。財匯局會按有關指

引適當地施加罰款，受規管者若對財匯局在紀律程序中施加罰款

的決定不滿，亦可向法定覆核審裁處提出覆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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